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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辭任及委任及董事委員會成員變動

獨立非執行董事辭任

董事會謹此宣佈，岳來群先生已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自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
�生效。

獨立非執行董事委任

董事會同時宣佈，錢鳳軍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自二零一四年九月一
日�生效。

董事委員會成員變動

董事會同時宣佈，錢鳳軍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成員及提名委
員會主席以接替岳來群先生，自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生效。

獨立非執行董事辭任

華夏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由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
�，岳來群先生（「岳先生」）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成員
及提名委員會主席，因彼欲投放更多時間處理本身公務及個人事務。

岳先生已確認其與董事會之間並無意見分歧及並無其他有關其辭任的事宜須促請本公司
股東注意。

岳先生在任期間為本公司作出寶貴貢獻，董事會謹此向岳先生衷心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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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委任

董事會同時宣佈，錢鳳軍先生（「錢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自二零一四
年九月一日�生效。

錢先生現年46歲，一九九一年年畢業於蘇州大學中文系。於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六年就
職於深圳證券時報社。於一九九六年至二零零三年就職於國信證券公司，先後從事證券
研究、投資與投行工作。二零零三年之後，從事自主投資工作。現為香�明富金融控股
公司執行董事。

錢先生於金融及證券投資方面累積逾18年經驗，在企業管治方面亦經驗豐富。

錢先生無與本公司訂立任何服務合約。彼之委任並無固定任期。錢先生之董事任期須根
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之規定，於本公司下屆股東大會上退任及膺選連任。錢先生可享有
董事袍金為每年144,000�元。董事袍金由董事會經考慮本公司薪酬委員會就錢先生的資
歷及經驗所作出的建議後釐定。

除本公告所披露�外，錢先生並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擔當其他職務，於過去三
年亦無在任何上市公司擔任其他董事職務。此外，錢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
層、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定義見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
則」））亦無任何關係。於本公告日期，錢先生並無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香�法
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的任何權益。

錢先生確認他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09條所載的獨立準則，而除上文所披露�外，並無
任何有關錢先生的其他事項須促請本公司股東注意，亦無任何資料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
則第17.50(2)(h)至(v)條的規定予以披露。

董事會謹此熱烈歡迎錢先生加入董事會。

董事委員會成員變動

董事會同時宣佈，錢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成員及提名委員會主
席以接替岳先生，自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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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出上述變動後，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的成員如下：

審核委員會：
林子�先生（委員會主席）
胡嘉浩先生
錢鳳軍先生

薪酬委員會：
胡嘉浩先生（委員會主席）
林子�先生
錢鳳軍先生
邱恩明先生

提名委員會：
錢鳳軍先生（委員會主席）
胡嘉浩先生
林子�先生
查劍平先生

承董事會命
華夏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查劍平先生

香�，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唐�女士、邱恩明先生及查劍平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齊玥女
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子�先生、胡嘉浩先生及錢鳳軍先生。

本公佈將由刊發日期�至少七日於創業板網站http://www.hkgem.com之於「最新公司公告」
總頁刊載。本公佈亦將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chinese-energy.com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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